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業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訂定
總說明

為強化證券期貨業健全永續發展經營，金管會於111年3月8日發布「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規劃5大目標，訂定3大推動架構、10項策略及27項具體措施，其中策略1：建立永續發展價值及重視ESG之文化，第3項具體措施為研訂證券期貨董監事進修地圖，爰本公會配合訂定「期貨業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以落實整體政策推動。

本次訂定「期貨業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規範期貨業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於新任和續任期間應進修之時數及課程之範圍，以及相關之進修體系，以提升期貨業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熟悉自身在董(監)事會的角色、功能、責任及義務，有效落實公司治理制度，相關規範訂定說明如下：
第一條 訂定條文目的及依據。
第二條 訂定適用對象，包括董事、監察人新任及續任之認定原則。
第三條 訂定期貨業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進修時數，以及應納入訓練課程之範圍、比例。進修時數採累進計算方式，計算期間為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條 訂定期貨業應瞭解所有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學經歷及專業背景，以安排適當進修課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亦應定期向公司申報進修證明。另期貨業聘外國人擔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者，公司除應確實瞭解其國外進修之實質內容外，另應以英文或其母語每年提供我國期貨及相關產業法規之翻譯版供其參考。
第五條 訂定期貨業應揭露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資訊。
第六條 訂定期貨業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體系，包括本公會或其他相關機構舉辦（含主辦、協辦）符合第七條「進修課程範圍」所列內容之專題講座、研討會、座談會或進修課程均可同步認列進修時數。
第七條 訂定期貨業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課程範圍，區分核心課程與專業課程。核心課程主要著重於董事熟悉自身在董事會的角色、功能、責任及義務，以有效落實公司治理制度；專業課程則著重於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務、商務、法務、會計、內部控制制度、財務報告責任、環境(E)社會(S)及治理(G)永續責任等相關課程。
第八條 施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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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業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
	說明

	第一條(依據)
為鼓勵期貨業安排新任或續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持續充實新知，並達成下列目的，爰依據「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四十條及第五十一條規定暨「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訂定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
一、促使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提升其專業知能與法律素養。
二、協助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培養其優異特質與決斷能力。
三、引導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加強其經驗交流與切磋互動。
四、推動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積極有效落實公司治理制度。
	一、訂定條文目的及依據。
二、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8日發布「證券期貨永續發展轉型執型策略」策略1：建立永續發展價值及重視ESG之文化，第三項具體措施研訂證券期貨董監事進修地圖，及參酌臺灣期貨交易所「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四十條及第五十一條有關董事、監察人持續參加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進修課程之規定，訂定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所稱新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係指第一次擔任期貨業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者。
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所稱續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係指再次擔任期貨業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者。
前項續任，不以任期連續或任職同一家期貨業為必要。
曾擔任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業、保險業或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三條所稱之各服務事業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其再擔任期貨業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者，視同續任。

	一、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三條第二項，訂定董事、監察人新任及續任之認定原則。
二、考量金控公司因法令規範及業務需要，經常辦理董事、監察人進修課程，且上課受訓通常採共同上課，少有分業自行辦理訓練之情形；及金控公司旗下常因任務或組織進行調派，若調派之董事、監察人即視為新任，認定上恐過於嚴格，爰放寬在同一金控體系下之董事、監察人異動，得以依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業、保險業或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視同續任。

	第三條(進修時數)
期貨業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進修時數如下：
一、上市、上櫃、金融控股公司旗下期貨商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就任當年度十二小時，其餘期貨業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就任當年度六小時，其中應包含「董事的法律義務與責任」相關課程，且「環境(E)社會(S)及治理(G)永續責任」領域課程應占二分之一(含)以上。
二、就任次年度起每年至少應進修六小時，其中「環境(E)社會(S)及治理(G)永續責任」領域課程應占二分之一(含)以上。
三、續任者任期中每年至少應進修六小時。但當年度擔任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之進修課程授課講師，已符合前款有關新任當年度進修時數之規定者，講授課程一次得抵減一小時，總抵減時數以三小時為限。
進修時數採累進計算方式，原則上自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如因情況特殊或課程設計須跨年度計算者，應於揭露進修執行情形時一併敘明原因。
	1、 依據「證券期貨永續發展轉型執型策略」策略1：建立永續發展價值及重視ESG之文化，第三項具體措施研訂證券期貨董監事進修地圖規劃，訂定董事、監察人新任第一年及次年起每年應進修時數及其課程應涵蓋範圍，並依期貨業者是否為上市、上櫃、金融控股公司旗下期貨商作不同規範。
2、 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續任者任期中當年度擔任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之進修課程授課講師，並已符合新任當年度進修時數之規定者，其講授課程一次得抵減一小時，總抵減時數以三小時為限。
3、 進修時數採累進計算方式，計算期間為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條(進修之安排)
期貨業應瞭解所有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學經歷及專業背景，衡酌公司之經營主軸與主要業務發展方向，以適當安排各成員之進修時段及進修內容。
期貨業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應定期向公司申報進修證明。期貨業應定期檢視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並定期向本公會申報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時數。
期貨業聘外國人擔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者，公司除應確實瞭解其國外進修之實質內容外，另應以英文或其母語每年提供我國期貨及相關產業法規之翻譯版供其參考。
	一、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七條第一、二項規定，訂定期貨業應瞭解所有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學經歷及專業背景，以安排適當進修課程，以及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亦應定期向公司申報進修證明規定。另為了解期貨業落實情形，增訂期貨業應定期向本公會申報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時數。
二、另參酌上開臺灣證券交易所推行要點第五條規定，就期貨業聘任外國人擔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者，訂定相關規範。

	第五條(進修之資訊揭露)
期貨業應依「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六十一條之規定，揭露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資訊。

	參酌臺灣期貨交易所「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期貨商應揭露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爰訂定相關規範。

	第六條(進修體系)
期貨業安排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進修，應由本公會或下列單位舉辦（含主辦、協辦）符合第七條「進修課程範圍」所列內容之專題講座、研討會、座談會或進修課程均可同步認列本進修時數：
一、主管機關、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及本公會。
二、經本公會及其他經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進修體系機構認可審核原則」認可之訓練機構。
三、期貨業或其關係企業所舉辦符合第七條「進修課程範圍」所列內容之研討會、座談會及內部訓練者，惟其可列入計算之時數，以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每年應進修時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四、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參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等國際組織或機構以及世界主要期貨市場之當地主管機關或專業訓練機構所舉辦之專題講座、研討會、座談會等，其主題符合第七條「進修課程範圍」所列內容者。
	一、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六條規定，及考量證券期貨業特性，訂定期貨業安排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體系。
二、上開臺灣證券交易所進修推行要點規範，上市上櫃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所舉辦符合規定之研討會、座談會及內部訓練者，可列入計算之時數，以規範每年宜進修時數之三分之一為限。惟考量實務上證券期貨業各單位在辦理公司治理課程時數多為3小時，如自訓僅以三分之一列入計算之時數，僅為2小時，較無實質效益，爰調整修正為二分之一。
三、另為增加外國董事、監察人進修管道，將世界主要期貨市場當地主管機關、專業訓練機構所舉辦之專題講座、研討會、座談會等，其主題符合「進修課程範圍」者亦納入。

	第七條(進修課程範圍)
依據「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董事會整體應具備能力暨「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期貨業安排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進修課程，應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務、商務、會計或法律及環境(E)社會(S)及治理(G)永續責任等相關進修課程，分為核心課程與專業課程：
一、核心課程：涵蓋董事之義務與責任、董事會成員與架構、議事及與管理團隊之合作等相關課程，期能輔助公司董事熟悉自身在董事會的角色、功能、責任及義務，以有效落實公司治理制度。
	
	課程領域
	課程舉例

	1
	董事的法律義務與責任
	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投信投顧法、公司法等相關法規

	2
	董事會的成員與架構
	董事遴選、各類功能委員會的設置及運作等

	3
	提升董事會績效
	董事會或功能委員會開會流程、開會品質、議題規劃、績效評估等

	4
	董事會成員和管理團隊之間的關係與合作
	經營團隊之選任、人才培養、接班計畫等

	5
	董事與股東會事務
	董事會及股東會運作實務、董事會應考量之相關法律議題、董事會與利害關係人之職權與法律關係等

	6
	其他
	各訓練機構就建立公司治理、永續發展等基本職能之課程


二、專業課程：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務、商務、法務、會計、內部控制制度、財務報告責任、環境(E)社會(S)及治理(G)永續責任等相關課程。
	
	課程領域
	課程舉例

	1
	公司所屬產業之業務、商務
	產業趨勢、國際管理、企業併購等

	2
	財務、會計、風險管理、內部控制
	財務報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解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企業風險管理、內控監督與內部稽核品質管理、智財管理、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等

	3
	環境(E)社會(S)及治理(G)永續責任
	環境(E)
	責任投資與ESG推進、氣候變遷風險因應、淨零排放趨勢與碳盤查相關監理規範、綠色供應鏈管理等

	
	
	社會(S)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情形之資訊揭露與對外溝通、資訊安全防護機制、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落實、公平待客及強化特定族群保護、職業安全與員工福利、永續報告書等

	
	
	治理(G)
	董事會及經營管理階層分工與問責制度、ESG永續發展資訊揭露、提升企業永續價值、董事多元化(年齡、性別、國籍) 、誠信經營原則等

	4
	其他
	各訓練機構就本身專業提升公司治理、相關案例分析、ESG議題等



	1、 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附件-董事進修地圖之課程規劃、「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第四項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及考量證券期貨業特性，訂定期貨業安排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之進修課程範圍。
2、 課程區分核心課程與專業課程，核心課程主要著重於董事熟悉自身在董事會的角色、功能、責任及義務，以有效落實公司治理制度；專業課程則著重於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務、商務、法務、會計、內部控制制度、財務報告責任、環境(E)社會(S)及治理(G)永續責任等相關課程。


	第八條（施行程序）
本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經本公會理監事聯席會通過並陳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施行程序。














